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 

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根据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决议，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佳沃集团有限公司、西藏

君和聚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汤捷、方焰、谭小林购买其持有的丰联酒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联酒业”)100%股权；同时，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根据《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重组若干规定》”)、《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重组履行

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进行了认真审核，特此说明

如下：  

  一、关于公司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说明  

  (一)2017 年 1 月 23 日，本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2017---001)，确定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自 2017 年 1

月 23 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 30 天。2017 年 2 月 22 日、2017 年 3 月 18 日，本公

司分别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二)2017年 3月 18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本公司继续停牌。  

(三)公司筹划本次交易事项信息披露前 20 个交易日内的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20%，因此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

司字[2007]128 号)第五条的相关标准。  

  (四)股票停牌后，公司相继确定了参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

所及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与上述中介机构签署了《保密协议》，

并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编制了本次交易需要提交的相关

法律文件。  

  (五)公司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对其买卖本公司股

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并将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了上报。  

  (六)2017年 4月 20日，公司与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框架协议》。  

  (七)2017年 4月 20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公司的独立董事会前认真审核相关文件，对本次交易

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八)2017年 4月 20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九)2017年 4月 20日，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交

易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十)2017年 4月 22日，本公司发布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暨股票

继续停牌的公告》。 

(十一)2017 年 5 月 10 日，本公司发布了《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十二)2017 年 11 月 8 日，老白干酒发布了《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

公告》，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问询问题进行了回复。 

（十三）2017年 11月 8日，老白干酒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推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本议案在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先认可，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事项。 

(十四) 2017年 11月 10日，衡水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对本次交易北京中

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608 号《评估报告》

完成了备案。 

(十五)2017 年 11 月 15 日，公司与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签订了附条件生效

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十六) 2017年 11月 15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公司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公司的独立董事会前认真审核相关文件，对本次

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十七)2017 年 11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公司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十八)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如下授权和批准：  

  1、本次交易尚需取得河北省国资委批准； 

   2、本次交易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事项；  

  3、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综上，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

有效。  



  二、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

事保证公司就本次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河北衡水老白干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1月 16日 


